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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計畫契約書 

立契約人
行政院主計總處

東   吳   大   學以下簡稱
甲

乙方，茲因甲方為辦理本項委託研究計

畫，特由乙方負責執行，雙方同意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訂定本契約，

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 

第 1條：委託計畫名稱：國際會計準則(IFRSS)對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影響

與因應。 

第 2條：委託研究內容：詳附件（研究計畫書），為本契約文件之一。 

第 3條：委託研究執行期間：自 103年 4月 3日起至 103年 12月 3日止(共

8個月)。 

第 4條：經費及付款方式 

一、本研究計畫總經費採總價給付方式，經雙方議定為新臺幣參拾萬元

整（本契約因政策變更，乙方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

者，甲方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，並補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

害，但不包含所失利益）。乙方應將研究計畫基本資料、研究報告

摘要等資訊登錄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（GRB）後，由甲方憑乙方請

款憑證，分 3期撥付給乙方，其撥付分期如下： 

第 1期：於甲方認可乙方提出之研究計畫書內容後，由乙方掣據 

送甲方撥付計畫總經費的 3分之 1，計新臺幣壹拾萬元。 

第 2 期：於甲方認可乙方提出之期中報告後，由乙方掣據送甲方

撥付計畫總經費的 3分之 1，計新臺幣壹拾萬元。 

第 3期：完成契約規定工作，提送甲方核定之正式期末報告，並 

掣據辦理申請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撥付計畫總經費的 3 分

之 1，計新臺幣壹拾萬元。 

二、乙方應於經費撥付後專款專用（各項經費除人事費、管理費外，得

作科目間之流用），並在核定清單範圍內核實動支，不得移作非本

研究之用途。甲方並得視實際需要實地查核，乙方不得拒絕。 

三、乙方申請給付最後期款時，應將全案所有原始憑證依會計科目裝訂

成冊連同依甲方規定格式填寫之支出明細表報請甲方核銷，所附憑

證或支出項目如有不符規定，甲方可就未付款中扣除該筆款項。但

乙方如為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則原始憑證採就地查核。 

四、研究人員研究費應由乙方負責依法申報及扣繳所得稅，出席費亦應

申報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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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乙方延攬公務機關專職有給人員參與本委託研究計畫時，所支給之

酬勞應依行政院頒布之「各機關兼職人員兼職酬勞支給規定」辦理。 

第 5條：研究成果及報告提送方式： 

一、乙方應於期中，由研究計畫主持人與甲方業務主管單位協商確認研

究報告內容，並於本研究工作時程到期 35 日曆天前，提送期末報

告初稿 5份並完成其它所有工作成果，提請甲方審核，並請求召開

期末審查會議；而甲方應於收到乙方提送之期末報告初稿翌日起

15 日曆天內完成確認研究報告初稿內容（含審核、進行期末審查

會議及建議修正意見等階段），乙方應參考甲方意見於 10 日曆天

內完成報告之修改，並於契約期限內製作正式期末報告 20 份【另

含研究報告全文電子檔光碟片 10份（甲方指定格式）】送交甲方，

否則視為未完全完成本契約之履行。又乙方依本契約運用甲方撥付

之經費所購置之圖書、儀器、設備於研究期滿後應歸還甲方。 

二、期末及正式報告之封面、紙張、編排及印刷方式均由甲方指定，乙

方不得異議，且乙方提送之各項成果（含報告初稿）均需以正式發

文方式送達甲方。 

第 6條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

一、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權歸甲方所有，乙方所完成之著作，其著作財

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，讓與甲方。乙方承諾不對甲方行使

其著作人格權。乙方應保證對其研究人員就本研究完成之著作，應

依著作權法第 11條第 1項但書規定，與其研究人員約定以乙方為

著作人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乙方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

間，為業務之需要，得無償使用重製研究成果，經甲方事先同意後，

並得將研究成果改作為衍生著作。研究報告及相關資料之一部或全

部，未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對外發表。 

二、本契約之研究報告書有抄襲、剽竊之事實或侵害第 3人之專利著作

等智慧財產權時，乙方與計畫主持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，該計畫

主持人並應負其他法律及行政責任。 

三、依本委託研究（含再委託之部分）所完成或獲致之智慧財產權，除

著作權部分依本條第 1項規定辦理外，其餘之部分（如特殊製程、

特殊工法、技術專利等）以歸甲方所有為原則，但乙方或計畫主持

人得以書面申請，向甲方提請協商。 

第 7條：計畫之變更 

一、乙方在計畫執行中，如因不可抗拒因素或應甲方要求必須變更執行

期限，或因實際需要必須更改計畫內容或研究人員時，最遲至少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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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屆滿 1個月前提出申請，於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為之。變更後之

總經費不得超過原訂總經費。又已超過執行期限者不得申請變更。 

二、計畫於年度進行中，如因外在不可抗拒因素或情勢變遷而無法達成

預期效益時，經甲方審查認為應予停辦或緩辦者，甲方應於 1個月

以前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，甲乙雙方針對已完成部分核算應支

之費用予以結案。 

第 8條：違約及罰則 

一、甲方對於期末報告得提出建議送交乙方為必要之修正，乙方應於

20 天內提送成果報告，如逾期未提送成果報告，甲方得視延遲情

況扣除部分或全部尾款。 

二、乙方於研究期間屆滿時，應將期末報告提送甲方，如逾期未能履行

義務，除有特殊原因經甲方書面同意延期者外，每延遲 1日，甲方

得扣除以委託研究費總額千分之 1計算之違約金。但最高以總經費

的百分之 20為上限。 

三、乙方如未能履行本契約中之規劃內容或逾期 1個月未能提出研究報

告，除有不可抗拒之原因經甲方同意在先外，視為不能履行契約，

甲方得終止本契約。乙方應於收到甲方終止契約書面通知之次日起

10 日內，繳清前項之違約金，並將其已支領之各期研究經費，除

由甲方核實扣除其中必要開支外，交還甲方。 

第 9 條：乙方於同一期間（研究期程重疊達 4 個月以上者）主持政府委託

研究計畫之項數，不得超過 2 項（含本計畫），本條乙方係指計

畫主持人。 

第 10條：研究計畫預算表應附於本契約內，並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
第 11條：乙方應視研究之進度或實際之需要，儘早協助甲方訂定驗收規範

及驗收研究成果。驗收過程或應用時具有危害人體健康、汙染環

境或有公共危險之虞者，乙方應善盡告知義務。 

第 12條：乙方、計畫主持人及參與計畫之工作人員，均應嚴守本契約內容

及甲方之業務機密，若因導致甲方遭受損害，乙方亦應負一切行

政及法律責任。 

第 13條：本契約已獲雙方同意，雙方於契約履行期間，若有任何與本契約

有關而發生爭議而涉訟或有違反，願逕受法院強制執行，並同意

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第 14條：本契約書於必要時，得經甲、乙雙方會商同意後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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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條：本契約 1式 8份，正本 2份由甲、乙雙方各執 1份，副本甲方收

執 5份，乙方收執 1份並同具正本效力。 

第 16條：本契約中如有未及明訂之其他事項，悉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

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」及「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

點」規定辦理之。 

 

 

訂約人： 

甲 方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授權代表人：秘書室主任 黃國華 

地 址：10058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段 1號 

電 話：（02）3356753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方：東吳大學 

代表人：校長 潘維大 

通訊處：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

計畫主持人：教授 馬嘉應 

地 址：10048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號               

電 話：（02）23111531校內分機 3410 

 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1 0 3 年  4   月     日 


